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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建规〔2007〕89

号)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规划委）、房地

局，北京市、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建设交通委，

天津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 由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建设

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联合开展的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2007年3

月-7月）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了更好地开展此项专项行

动，现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治理自行

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的重大意义。近年来，自行车被盗问题

越来越成为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正常工作、生活和安全感

的重大治安问题。此次专项行动的开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将发挥重要作用。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尽快提出参与专项行动的具体要求和相应措施，配合

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努力预防、控制和减少盗窃自行车违法

犯罪活动。 二、各地在城市规划编制中，要从考虑群众需求

、方便群众生活出发，合理规划医院、大型商业设施、学校

、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公共场所的自行车存车处。按

照相关技术规范，合理规划城市新建居住区居民的自行车存

车设施，并保障自行车存车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和同时投入使用。对于已建成的居住区，各地要结合当地的

实际情况，完善自行车存车设施的建设。要严格按照城市规



划进行建设，规划为自行车存车设施的用地及用房不得挪作

他用。各地建设（规划）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城市规

划的公示，使群众了解城市规划的内容，监督城市规划的实

施。 三、各地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

完善居民住宅区安全防范体系，形成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财产

安全的整体合力。要切实加强对实施物业管理住宅区的物业

管理活动的日常监督，进一步发挥物业管理在协助维护居民

住宅区治安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为住宅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的物业管理企业要根据居民住宅区的特点，健全安全防范管

理制度，合理布岗，加强巡逻检查，认真做好自行车的存放

管理与看护工作；发生偷盗自行车案件的，应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